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第十四条 关税和税收  

一、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从事协议航班飞行的飞机，以及留

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

油、机上供应品(包括在飞行中出售给旅客或供其使用的有限量的

食品、饮料、酒类、烟草和其他物品)和专供飞机的运行或检修而

使用的其他物品，在进出另一方领土时，应在互惠的基础上，豁免

一切关税、检验费和其他国家费用。  

二、除了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费外，下列物资也应在互惠的基

础上豁免一切关税、检验费和其他国家费用：  

(一)运入一方领土或在该领土内供应并装上飞机的、供另一方

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使用的数量合理的机上供应品，

即使这些供应品拟在装上飞机一方领土上空的部分航段上使用；  

(二)为检修、维护或修理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

飞机而运入一方领土的地面设备和包括发动机在内的零备件；  

(三)运入一方领土或在该领土内供应的、供另一方指定空运企

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使用的燃料、润滑油和消耗性技术补给品，

即使这些供应品拟在装上飞机一方领土上空的部分航段上使用。  

三、本条第一款所述的留置在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

航班的飞机上的机上供应品、设备和补给品，经另一方海关当局同

意后，可在该方领土内卸下。这类卸下的机上供应品、设备和补给

品以及本条第二款所述的运入另一方领土的机上供应品、设备和补

给品，应受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必要时应缴纳公平合理的保管费

用，直至重新运出或根据该海关当局规定另作处理。  

四、如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和另一家同样享受另一方此种豁免的



空运企业订有合同，据此在另一方领土内出借本条第一和第二款规

定的物品，则本条规定的豁免应同样适用。一方对在其领土内出售

任何此种物品的处理，应由双方协议确定。  

五、对于州或省、地区和地方当局对本条第一和第二款规定的

物品所征的税收、费用以及燃油通过费，一方应尽最大努力，为另

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本条所述情况下，在互惠的基础上获得豁免待

遇，但提供服务的实际成本费不在此列。  

本协定于一九八○年九月十七日在华盛顿签订，共两份，每份

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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